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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房屋關注會 

「簡樸房立法為起步    長遠取締籠屋床位 

   制定劏房起始租金    妥善安置基層居民」 

「簡樸房」規管條例草案新聞稿 

房屋局今日正式向立法會提交「簡樸房」規管制度的條例草案，面積不足 8平方米、沒有窗、沒有

獨立廁所、消防安全及結構安全不達標的分間單位需被取締。當局公布計劃於 2026年 3月 1日起

正式開始接受劏房登記和「簡樸房」認證申請，為期一年，隨後將向非法出租沒有有效登記及「簡

樸房」認證的單位執法。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一眾基層劏房居民肯定政府「滅劏」的決心，並歡迎當局以立法手段規管現時

質素參差的劏房市場，惟對受是次立法影響的居民安置方案表示極度關注，期望未來於立法會審議

條例時有更多解說及充分討論。跟進現時條例內容，就居民安置、條例執行、全面有序解決本港房

屋問題，本會有以下建議:  

1. 居民安置方面

1.1近九成劏房戶是貧窮戶，需要安置政策

根據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小組 2021 年的調查報告，48.4%劏房戶有申請公屋，48.6%卻沒有申請，其

中最多是在港未滿七年，或至至因家長是內地探親雙程證的香港未成人子女，因而未能申請公屋，

再而所有劏房戶中，約 12%是租息或超資產，有些有是超了一千幾百元，所以近九成劏房屋是貧窮

戶，需要政府幫助及安置。劏房住戶背景存有多樣性，難以按住戶申請公屋的狀態，一概而論於其

住屋及經濟需要。當局針對不同情況的租戶，應該有相應安置政策，絕不可以因未有申請公屋，斷

言租戶有經濟能力搬遷而毋須協助。安置對象應包括所有被迫遷的劏房戶，由社工隊跟進，個案經

理按其需要及資格而制訂的安置方案。安置方案的措施應人性化，酌情放寬條件，尤其是家長是雙

程證的香港兒童應酌情安置，提供包括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的資訊與申請、協助搬遷至新簡樸

房、輔導及諮詢服務、為登記期及執整期而被要求遷出的租戶，要提供搬遷和租金津貼，津貼期不

可少於六個月等。  

1.2確保社房簡約公屋流轉能配合執法 擴闊安置單位來源 

打擊違規劏房地下化經營，有賴租客的舉報，而能否獲得妥善安置成為租客舉報的最大動機。政府

視合共約 50,000 個的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為其中的安置來源，是取缔劣質劏房的底氣。現時大

部分過渡性房屋已經投租市場，正值進行招募、租伙及營運期，預計約過半的簡約公屋項目會早於

簡樸房最快執法期（即 2026 年年底）前完工。故此，政府需要確保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的單位

流轉期及空置單位數目，甚至預留空置單位作專門安置用途，配合較大規模的執法期。同時，劏房

人口約有三成為單人戶，儘管政府已局部開放非長者單身申請簡約公屋，但依然是求大於供，建議

政府全面開放非長者單身申請簡約公屋。 

而且，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需要加強交通支援，例如為位於中途站的項目增加小巴班次或特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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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由項目作站頭，方便住客出租工作及上班。各項目應該增加民生設施配套或團購服務，並為跨區

搬租的居民提供就業、教育轉校、醫療、福利等服務，以讓居民適應新區。  

改善基層住屋狀況有賴官、民、商、社等各界通力合作，眾志成城。現時劏房集中於市區，特別是

九龍。除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外，政府可以加強與社會持份者溝通，例如市區重建局安 置大

廈、發展商暫時空置的重建單位等。現時過渡性房及簡約公屋以 1 至 2 人單位為主，如劏房業主

選擇還原劏房單位時，政府可以考慮提供一定支援或誘因（例如資助復原至獨立單位）， 綑綁他

們在若干年期內以較相宜的租金，出租還原後的單位作予大家庭作安置用途。儘管可提供的單位數

目有限，但相信可滿足受影響特定租客的地區需求或安置到面積與家庭人數吻合的單位。 

2. 現存分間單位登記及「簡樸房」認證制度方面

2.1 迫遷早於執法前，應及早登記及有社會服務支援隊跟進安置 

由諮詢、立法、通過以至執行需時，需要經歷一定的程序。然而，規管劏房消息傳出後， 有業主

有機會早於登記/執法期而退場，故此政府應立即凍結登記，記錄劏房租戶的資料，以便追蹤他們

並跟進需要。政府應設置社工隊，由個案經理接接協助受影響的居民，安排他們搬遷至過渡性房

屋、簡約公屋、中轉屋以至市建局等重建單位或房協等團體的房屋。如想業主/包租不要過早退

場，可以劏房登記後，在寬免期豁免租管的租約限制，條件是要經營至最後限期或會改裝，以免業

主/包租因怕租約限制未能及時退場， 而在政府安置單位未夠供應時，過早退場或過早改修，迫遷

居民。 政府亦應設置專責部門，為公眾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簡單查閱劏房資訊查詢、租客及業

主的 諮詢、轉介服務、處理舉報等，並以各區的劏房數目按比例決定各區辦事處的數目，以應需

求。  

2.2 支援業主/包租/經營者改裝，尤其是較少資本/年老的經營者，例如:技術指引、工具借用、租

戶遷出/安置、租務管制酌情處理等 

簡樸房有具體的最低指標，例如黑廁須有每小時換氣不少於五次的機械通風設施，涉及大量專門及

細節的知識，業主需要技術支援。負責核證分間單位符合最低標準的指名專業人士列表中，政府新

增消防及屋宇裝備範疇的註冊專業工程師，以增加市場供應。然而，實際願意加入認證行列的專業

人士數目，仍有待觀察。政府可以考慮「做大個餅」，通過舉辦簡樸房認證課程，讓持有相關背景

但不在指明名單上的專案人士，修讀及通過課程後，取得認證資格，讓認證過程更為順暢。 

2.3 設立簡樸房認證平台供公眾查閱 

針對登記、寬限以至執法行動會重疊出現，使完成正常租約的租客在尋找新簡樸房租盤時，或會因

不清楚房間是否已經合法及現時的狀態，而感到困惑至誤租不合規的劏房。政府應設置公開的簡樸

房資訊網上平台，列出已登記劏房的地址及狀態，例如處於登記、改修期、各個階段的到期日、是

否已經通過認證為簡樸房與時效等，讓租客可以明瞭潛在租盤的狀況。為協助不諳科技的基層租

客，政府負責部門、社工隊、區議員、關愛隊以至地區團體，均有責任 提供免費服務，為有需要

街坊查閱該劏房狀態。當政策運作逐漸成熟時，政府可參考診所的醫療券標籤貼紙，讓合規簡樸房

可以貼在當眼位置， 並寫有簡單編號，以便租客根據編號進行核實。如被發現貼上不符現實的標

籤，更需要加倍懲罰規則，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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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管時間表方面

3.1 避免劏房地下化經營 政府主動檢察及登記劏房 

成功規管劏房，必須做到萬事俱備。由政策解說、資源投放（包括人手及硬軟件）、適切支援劏房

租客、為業主提供諮詢等服務、確保安置單位到位、有效的執法打擊違規劏房等，一環扣一環，不

容有失。政府公佈登記期為 12個月，預計於 2026年 3月起實施。改善基層住屋環境任道重遠，如

何辦識及登記分間單位是第一步。單靠業主主動登記，略顯守株待兔，政府應該動員社會力量，群

策群力辨認分間單位。政府在登記期間，可以邀請地區議會、關愛隊至社福機構協助洗樓，接觸租

客以加強教育及提供支援。除了落區洗樓外，亦可以結合租管已登記的租賃通知書(AR2表格)、社

會福利署等名單，更有效地偵察劏房名單，以便日後跟進及舉報逾期未登記、經營地下化的劏房。 

同時，現時距離最快登記時間說快不快，說慢不慢。政府應該加強媒體及地產代理間的宣傳，確保

資訊流動性偏低的老業主、移居海外的業主，知悉立法內容及時間表，並釋出違規者的刑事責任。 

3.2 要求業主定期更新工程進度 

政府粗略估計約有三成的現存分間樓宇需進行大規模改建，以滿足簡樸房要求，其餘約七成則需簡

單執整，惟實際改建工程進度及時長始終是浮動及未知。 整體而言，推展每個階段的時間應該有

序，切忌操之過急，寧遲勿趕，首要確保一切準備就緒。 

根據條例，寬限期為 36個月，政府在寬限期間應軟硬兼施，除了現時所提供「早鳥優惠」作鼓勵

誘因的同時，應該要求業主在寬限期間，定期提交文件更新工程進展，如有不遵者或被提早終結寬

限，以慎防有無意改建的業主鑽空子，實際濫用寬免期來出租單位，賺取利潤至「倒數期」終止便 

4.全面有序解決現時房屋問題

4.1 「簡樸房」居住環境的最低標準—效法公屋 採取人均居住面積概念 

政府建議簡樸房的樓面面積最少為 8 平方米，估計可以擺放一張 3 尺乘 6 尺的單人床/雙 層床

及基本家具，政府考慮到單身戶不期望訂立太高的最低面積，以省租金，亦是合情合理。 然而，

樓面面積包括牆身厚度，再扣除廁所（大約 1.5 平方米）的面積後，實際日常起居空間 面積肯定

不足 8 平方米，一人住戶勉強足夠使用，二人或以上家庭容易感到擠迫。 所以，政府應引入最低

人均居住面積的概念作規管。公屋政策列明，每人享有少於 7 平方米室 內樓面面積的公屋住戶，

但凡人均居住面積少於 5.5 米屬於擠迫戶，兩者皆可向房署申請調遷 至較大單位。建議政府有序

逐步將人均居住面積納入簡樸房規管法案，可以依此制定人均面積，例如:1人是最少 8平方米, 二

人或以上就人均面積不可少於 5.6平方米，建議計算方法，可以在 8平方米上，再加，或以 5.6平

方米 X人數，二人住戶居住面積不能少於 13.5 平方米，（8 平方米+5.5 平方米）、三人不少於

19平方米，（即 8平方米+5.5 平方米+5.5 平方米）。而且，如同的士或小巴的載客上限，政府

應該規定登記後的簡樸房單位最多可居住人數，或以一人及家庭區分，保障基層戶的最基本住屋活

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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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籠屋為香港之恥應消滅 

長遠而言，應取消床位寓所條例，納入簡樸房的規管對象，擴闊劏房定義及規管對象。政府所定義

的劣質劏房標準，籠屋、床位及太空艙幾乎「全中」，但當局對於床位及沒改動最建築圖則的板間

房，新政策擬議不會涵蓋改革。有出租者及業主表示會考慮將單位改床位以逃避新法規。政府鑑於 

1990 年代推出的，《床位寓所條例》規管 12 個或以上的單人住宿床位，為避免兩者重複而未有

將床位納入新監管，本會當年已反對將床位合法化，本會一直主張取締籠屋，應禁止經營不人道的

床位，而現時社會有共識床位及板間房是最惡劣及下流的住屋條件。政府不能故步自封，將陳舊法

規凌駕於基層住屋質素，最惡劣的不淘汰，容許雙重最低房屋標準是非常不合理，而且一個是 12

戶或以上，無最低面積規定、無規定要有窗、無規定要有獨立廁所，一個是規定最低 8 平方米、有

窗、有獨立廁所，差異之大，令人難以信服。政府應積極回應訴求，擴闊劏房的定義及規管類別，

將所有不同建築物/樓宇的床位寓所、板間房納入規管，統一最低住屋標準，並且訂立明確時間

表，有序地淘汰不合時宜的法規，取締所有惡劣居所，彰顯政策初衷。  

4.3立法訂立起始租金 

因應立法規管後劏房改裝成簡樸房，經營者成本大增，租金有機會上調，當局應儘快研究立法規管

起始租金。由於現時並沒有規管起始租金，在租約結束後，劏房業主大可大幅上調租金，無力負擔

簡樸房的劏房戶或被迫下流至床位、板間房居住，居住環境更差，絕非社會所樂見。2022 年實施

劏房租金管制時，當局曾表示先推行租管，待政府掌握全港各區劏房更多資料後，在 2023 年第一

季起每月公開有關申報資料，並根據數據作分析及回顧，研究是否訂立起始租金。租管條例已實施

兩年，當局理應搜集到一定數據，儘快訂立起始租金。當局應參照差餉物業估價署對個別單位估值

租金水平，規定所有分間單位總租值，不可超逾原來整個單位租值 120%，避免個別業主出租劏房謀

取暴利。 同時，當局應考慮將現金津貼計劃恆常化，同時增加計劃的津貼額，並將受惠對象亦應

放寬至輪候公屋的非長者單者人士，避免租戶因租金上升而未能承擔增加了的租金。  

2025 年 6 月 19 日 


